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创建 

编者按：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

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

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

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

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

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

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

金融”专栏，选取重大金融历史事件，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画卷。 

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

事业。这个体系从萌发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创建、抗日根据地银行和

解放区银行的建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历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而发展壮大。 

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的萌芽，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而产生的。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

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到了伟大的革命斗争

中，担负起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在实践中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4～1927 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被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逐



步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并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所领

导的中国国民党，组织革命统一战线。1927～1937 年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又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

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时又称为“苏区”。建立为工

农革命服务的金融事业，则是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两类。一

是信用合作社，或称为贫民借贷所。如 1924 年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衙前村

农民协会恢复后为抵制高利贷盘剥，同年建立信用合作社。又如，1927年 3月，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指出：

“为使农村互相扶助，互相救济”，决定“各县农协应以没收之财产，迅即成立

信用合作社”。当时，在黄冈、麻城、广济、鄂城、汉川、咸宁等县都设立了信

用合作社。另一类是工农银行，又称为苏维埃银行。1929 年之后，土地革命战

争深入发展。红军陆续建立起赣西、闽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随着工农红军

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工农银行等新型

金融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即是这类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演进 

从 1927 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西赣江中上游地区逐渐由以东

固为中心的小片根据地发展为涵盖赣西和赣南大部分区域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最早的金融组织就出现在这里。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逐步开辟了赣南革命根

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1929 年 8 月，中共东固区委为发展经济、调剂金融，

自筹资金 3000余元，由红二、四团捐助 4000元，在东固镇成立了东固平民银行，

并发行铜圆票。这是东固平民银行的主要业务。 

1930 年 3 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为了适应革命根据地建设形势

的需要，改组东固平民银行为东固银行，作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银行。东固银

行扩大了货币发行和营业范围，对促进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1930年 10月 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地方革命武装和农民

群众的支持下，一举攻克吉安，并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撤销赣西南苏维

埃政府，东固银行使命宣告结束。 



正当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军开始向赣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

攻。1930 年 11 月 17 日，为了从金融上支援革命战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

“紧急通令秘字第一号”，要求迅速筹划创办江西工农银行。同日，江西工农银

行印刷所在吉安友庆巷成立，并立即开始工作。11月 2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

布命令：“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

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随即，江西工农银行在富田正式成立。 

在硝烟战火中成立的江西工农银行，其使命就是筹措军费，支援战争。它和

附属机构江西工农银行印刷所一起随红军东征西战。开始由吉安撤到东固山下，

而后又迁到永丰的龙冈，后经兴国的莲塘到万安的良口，再回到永丰的水头庄，

最后迁到瑞金。1932 年 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江西工农银行

随即停止工作，与并与闽西工农银行共同组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 

1931 年 10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以闽西、赣南根据地连片为基础正式形成。

同年 11 月 7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苏

维埃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1932 年 2 月 1 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正式营

业，资本总额为 100万元，总行设在瑞金，毛泽民任行长。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

为首要任务，将接收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存入银行，建立国家银行金库；规定

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缴金库；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

币做准备。 

1932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家银行章程》。该章程包括总则、资本、业务、组织和决算及纯利之分配五章，

是完善、发展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之后，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金融工作的认识。该章

程包括以下几点主要内容。第一，在总则中规定：“本行为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

苏维埃经济发展之国营事业，直接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本行设于中央政府

所在地，并得设立分支行于各地，或与其他银行订立代理合同或汇兑契约为本行

之代理处”“本行分支行之设立、废止及移设，均应经管理委员会之决议，呈请

财政人民委员部核准”。第二，规定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第一类为正



常业务，包括存贷款，票据贴现，买卖金银及有价证券，汇兑及发行期票，代人

保管贵重财物等。第二类为委托业务，包括代理国库，代理政府发行公债及还本

付息等。银行具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中央政府授予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特

权，并管理相应的有关事务。同时规定禁营业务：不得进行投机，不得购入不动

产或将不动产作为抵押品，不得买卖私人企业股票。第三，规定了苏维埃国家银

行的领导体制：设立由 9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全行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各项

重要事务的决策；设行长和副行长各 1人，在管理委员会领导下，负责银行的日

常经营管理；银行工作受政府财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各项业务工作全面展开。存款业务主要

是财政性存款以及红军部队、机关和公营事业的往来存款，同时也开办了储蓄存

款业务。贷款业务则主要是支持财政和满足军费的需要，也有支持苏区生产与合

作事业及内外贸易事业的贷款。在代理国库方面，专门成立了国库科专司此项业

务，并举办培训班，为政府培训有关业务人员。受政府委托代理政府公债发行及

还本付息，也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从 1932 年起代理中央政府发

行了三次公债及其相关事务。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于 1932 年 7 月开始发行

纸币，面额有 1 元、5 角、1 角、5 分等；发行了多种纸币、银币和铜币，并统

一了赣西南和闽西的货币发行及货币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毛泽民，只有 5名工作人员：业

务科科长曹菊如，会计钱希均，一名出纳员，一名勤务员兼管兑换并协助出纳工

作。随着苏维埃国家银行业务的扩大，其规模也迅速发展，人员由最初的 5人增

至 50多人。职能机构不断增设和完善：到 1932年冬，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之下

设立了业务、总务两个处，共有营业、会计、出纳、管理、文书、券务 6 个科；

1933年 1月，增设了金库会计科。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福建和江西设立两个分行，

在兴国、瑞金等县设有支行，以及货币兑换处、金银收买处等数十处。中央苏区

以外的各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其中也有一部分改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分行，如湘

赣省工农银行、湘鄂西农民银行、川陕省苏维埃银行等。 

长征期间及之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发展和变化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苏维埃国家银行 14 名工作人员编

入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袁福清任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



党支部书记，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 年 1 月进入贵州遵义前，袁福清调

离该队，改由曹根全任队长。后来，毛泽民、曹菊如也陆续调离。长征路上，苏

维埃国家银行工作人员 14 人中有 6 人牺牲在途中，其余 8 人也是带着一身伤病

到达陕北的，为新中国金融史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1935 年 10 月，苏维埃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于 11 月下旬奉命

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

曹菊如任副行长。1935 年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

议。会议在 12月 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的问

题。为了适应这一策略的转变，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

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对与此相应的有关金融政策进行了调整。1936 年

6～7月，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瓦窑堡迁至陕西省保安县（今

志丹县）。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于 1937 年 1 月迁

至延安。1937年 2月 10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发出了《中共中央给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其中提出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同年 2

月 21 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上述建议的决议。至

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将中华苏维

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中国工农红军

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的同时，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

宁边区银行。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根据地银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发

展历程。 

（来源：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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